
来，但是非常欠缺的一点是没有法官的推理论证过程。有些判决书当中的套话更显得有点

生硬，诸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句话就把辩方或者控方的意见否决了；或者“由于本案

的实际情况”、“被告人有良好的认罪态度”，但判决书并没有写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这都

不符合司法规律，法官必须要在判决书中进行详明的说理和论证，这也是打破司法暗箱操作

的一个机制。

公检法的权力配置应继续改革

熊秋红


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我们相继修改了刑诉法和民诉法。这两大诉讼法的修改被认为是

司法改革的组成部分，但如果审视一下这两部诉讼法在司法体制问题上的改革，从某种意义

上说，在这个问题上的进展其实不大。以刑事诉讼法来说，三机关权力的基本架构是没有改

变的。公安机关和其他国家的公安机关相比，是拥有非常巨大的侦查权力的，针对除逮捕以

外的任何强制性侦查措施，公安机关都有独立的决定权。检察机关也是非常特殊的，不仅是

一个控诉职能的行使者，还是一个法律监督者。

就法院来讲，现代司法所特别强调的司法裁判中心主义，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制度上

都没有得到确立。所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实际上没有触及

基本的刑事司法体制问题。与之相反的是，不管是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还是刑事诉讼法的修

改，都大大强化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地位。我国的检察机关认为法律监督权是最具有中国

特色的。检察院承担了在其他国家很多由法院承担的职能，比如说批准逮捕的权力、对公民

的诉讼权利受到侵犯之后给予司法救济的权力等等。同时，检察机关对于生效的民事裁判

和刑事裁判都可以提出抗诉，也必然引起再审。

从这样一个改革中可以看到，在考虑如何理顺法院和检察院的关系上，在维护法院的司

法权威的问题上，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构成了新的制约。如果说在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框架

下去看怎么样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话，现在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已经大大强化了，中国的检

察院成了世界上享有最强大的司法权力的检察机关。但同时，检察院行使权力的方式又是

高度行政化的。检察院实行的是三级审批制的办案方式，即由检察人员、办案负责人、检察

长和检察委员会三级审批的机制。在这样的框架下，既然检察院行使了一些司法职能，如果

要改革的话，那它至少应以一种司法的方式来行使这些职能。

还有看守所的归属问题，实际上，刑诉法的修改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空间。根据当前

刑诉法的规定，看守所作为在公安机关、侦查机关之外的一个独立机构而存在。这样的话，

将其划归司法部管也是没有问题的。

·３３·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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